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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草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股权激励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新股份”）《公司章程》制定。

２

、永新股份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３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４

、本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拥有在有

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２５

，

７５８

，

４５０

股的

６．１３８％

。 其中首次授予

１８４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签署时股本总额的

５．６５％

；预留

１６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签署时股本总额的

０．４９％

。 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

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永新股份授予激励对象每一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３３

元。 行权价格系根据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确定：

（

１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永新股份股票收盘价。

（

２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永新股份股票平均收盘价。

５

、公司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

的标的股票总数和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除上述情况外，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

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６

、本次股权激励费用的摊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净利润影响较大，从而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

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造成一定影响，对其他年度的净利润影响程度不大。

７

、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永新股份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８

、永新股份因实施本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９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１０

、公司股东大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独立董事将在股东

大会召开前征集委托投票权。

１１

、公司承诺：公司发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期间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毕后

３０

日内，不得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提出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

大事项动议至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得提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自公司披露本计划草案至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１２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

告等相关程序。

１３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一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名词或简称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永新股份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本计划

／

激励计划

／

股权

激励计划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股票期权

、

期权 指

永新股份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

，

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

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永新股份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标的股票 指 根据本计划

，

激励对象被直接授予

，

或有权购买的永新股份股票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永新股份股权激励计划规定获得股票期权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中层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骨干

（

含控股子公司

）

及提名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的其他

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其他人员

授权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权股票期权的日期

，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有效期 指 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的时间段

等待期 指 股票期权授权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公司股份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行权的日期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价格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

、

激励对象购买公司股份的价格

行权条件 指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备忘录

》

指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

》

《

公司章程

》

指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考核办法

》

指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永新股份制定实施本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完善公司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

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在提升公司价值的同时实现与公司共同发展，具体表现为：

１

、建立对公司管理人员和重要骨干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将激励对象利益与股东价值紧密联系起来，使激励对象的行

为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２

、通过本股权激励计划的引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和薪酬体系，吸引、保留和激励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所需

要的人才。

３

、建立与公司共同发展的公司理念和文化。

４

、本激励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兼顾公司长期利益和近期利益，能更灵活地吸引公司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从而更好地促进

公司发展。

三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符

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的人员，由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经公司董事会审查，并经公司监事会核实确

定。

现行《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

６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１

、于公司受薪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在其他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２

、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３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４

、由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的其他人员。 被提名人应当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１

）重要岗位担当，技术或管理创新团队成员；

２

）公司专利发明人，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获得者；

３

）异地工作三年以上且表现和业绩优秀者；

４

）获得学士学位及以上且在公司已连续工作

５

年以上者；

５

）为公司服务十五年以上者（辅助岗位除外）。

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江继忠 董事长

２

鲍祖本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３

方 洲 董事

、

董秘

、

副总经理

４

叶大青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５

方秀华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

、

核心业务人员及由董

事会提名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的其他人员共计

２３１

人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定， 公司监事会核查， 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还应当履行相关程

序。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四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一）标的股票来源

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永新股份股票。

（二）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

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约占本激励计划提交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２５

，

７５８

，

４５０

股的

６．１３８％

。 其中首次授予

１８４０

万份，约占

本计划签署时股本总额的

５．６５％

；预留

１６０

万份，约占本计划签署时股本总额的

０．４９％

。 首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股权激励计划实际已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和期权执行的股票数量合计

７０８

万，约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１７％

。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五 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及分配方案

（一）股票期权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分配比例

首次股票期权在授予条件成立后一次性授予激励对象，各激励对象具体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

万份

）

获授股票期权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获授股票期权占本计

划授予期权总数的比

例

１

江继忠 董事长

１８４．００００ ０．５６５％ ９．２０％

２

鲍祖本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１６５．６０００ ０．５０８％ ８．２８％

３

方 洲 董事

、

董秘

、

副总经理

１２８．８０００ ０．３９５％ ６．４４％

４

叶大青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１２８．８０００ ０．３９５％ ６．４４％

５

方秀华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１２８．８０００ ０．３９５％ ６．４４％

６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

、

核心业务人员及

由董事会提名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的其他

人员等

２３１

人

１１０４．００００ ３．３８９％ ５５．２０％

７

预留部分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１％ ８．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３８％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直系近亲属；

注

２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须在授予前召开董事会，确定当次授予的权益数量、激励对象名单、授予价格、业绩考核条件等相关

事宜，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后，报相关监管部门备案，并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授予情况的摘要及激励对象的相

关信息。 预留部分将于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一次性授予新引进的中高级人才以及对公司发展有特殊贡献的公司员工。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配的决策程序

上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分配方案由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监事会核实后确定，分配方案

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如果在行权条件中规定的考核年度结束

时行权条件满足，激励对象经考核为合格以上后方可行权，如考核为不合格，则该激励对象不再享有该等股票期权，该等股票

期权取消。

六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

（一）有效期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起四年。

（二）授权日

在本激励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授权日，但授权日不为

下列日期：

Ａ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

Ｂ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Ｃ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由授予前召开的董事会确定。预留的股票期权应在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内完成授予，在授予

前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三）等待期

依据本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

１２

个月。

七 股票期权的可行权日与行权条件

（一）行权安排和可行权日

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可在随后的

３６

个月内分

３

期行权。 各

期行权时间安排及可行权数量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

股票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自相应的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可在随后的

２４

个

月内分

２

期行权，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及可行权数量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

股票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６０％

注：以上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可行权比例为达成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最大值的可行权比例，实际行权比例将

根据实际达成的业绩指标进行调整。

若激励对象行权条件未能达到，则其该期对应部分股票期权作废；若满足行权条件，则激励对象可以在当期可行权日行

权。拟行权的激励对象在当期可行权日应集中一次性行权，在行权程序操作完毕后，已授出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

各期对应的可行权日为各期内永新股份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１０

个交易日之间的任何

交易日，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Ａ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Ｂ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二）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应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１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１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公司对激励对象设置公司业绩考核期，考核期自

２０１３

年起至

２０１５

年止；考核期内，公司每个考核年

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

１５％

；

“净资产收益率”指的是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若公司在考核期内发生再融资行为，则融资当年及次年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为计算依据。

注：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４０．７５

万股，

２０１３

年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时以扣除融资后形成的资

产增加额为计算依据。

２

）净利润指标：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考核期内，根据每个考核年度的净利润指标的完成率，确定激励对象在

各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考核期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净利润增长率

Ｘ

（

各考核年度均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指标为考核基数

）

预设最大值

（

Ａ

）

５０％ ７５％ １０５％

预设最小值

（

Ｂ

）

３８％ ５８％ ８８％

考核指标完成

率

当

Ｘ≥Ａ １００．００％

当

Ａ＞Ｘ≥Ｂ ５０％＋

（

Ｘ－Ｂ

）

／

（

Ａ－Ｂ

）

＊５０％

当

Ｘ＜Ｂ ０．００％

各期行权数量 各期可行权数量

×

考核期考核指标完成率

注

１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注

２

：预留部分考核期对应为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２

、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在业绩考核期内考核合格。

八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３３

元。

本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１

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九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是指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持有的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获得的公司股票。

对激励对象出售该部分标的股票的规定为：

１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标的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

２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标的股票，应当符合届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届时《公司章程》有关禁售期的规

定。

目前《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十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公司因标的股票除权、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行权价格或股票期权数量的，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调整：

１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事项，股票期权数量则不作调整。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配股

Ｑ＝Ｑ０×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事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则不作调整。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Ｐ２×ｎ

）

／

［

Ｐ１×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

）缩股

Ｐ＝Ｐ０÷ｎ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且

Ｐ＞１

。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 律师应当就上述调

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十一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和其他事项

（一）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使：

１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２

、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等情形。

３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４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其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使：

１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三）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

１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其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的，则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但是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若激励对象成为不能持有公司股票

或股票期权的人员，则应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的，自

离职之日起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３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所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仍可按规定行权。

４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５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离职的，在退休之日已经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仍可

按规定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６

、激励对象死亡的，由其合法继承人继续行使其已经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在审

议其名单与分配方案时以其死亡前职务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审议。

７

、被取消或作废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收回并注销。 其他未说明情况由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认其处理

方式。

十二 附则

１

、本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４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开市复牌。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董事杨贻谋先生、周亚娜女士、崔鹏先生由

于工作原因，分别委托高敏坚先生、程雁雷女士、黄攸立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人代表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江继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讨论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报告正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江继忠先生、鲍祖本先生、方洲先生、叶大青先生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待《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关联董事江继忠先生、鲍祖本先生、方洲先生、叶大青先生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联董事江继忠先生、鲍祖本先生、方洲先生、叶大青先生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方

法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行使；

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

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的锁定及注销事宜；

８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时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审议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４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

５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江文斌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

＜

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激励

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不存在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股

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４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2 0 1 2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杨贻谋 董事 工作原因 高敏坚

周亚娜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程雁雷

崔鹏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黄攸立

公司负责人江继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秀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方秀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７６７

，

９７７

，

８６０．６１ １

，

３１３

，

７３９

，

６６１．９３ ３４．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３３３

，

４４８

，

７１７．９２ ８４３

，

４７９

，

１１８．８４ ５８．０９％

股本

（

股

）

３２５

，

７５８

，

４５０．００ １８３

，

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７７．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９ ４．６１ －１１．２８％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８７

，

６８２

，

５０１．２９ －０．４９％ １

，

０８８

，

３３９

，

１２０．５５ －３．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４０

，

８４５

，

０８３．３３ １１．２５％ １２１

，

９６８

，

０３１．０８ ２３．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 －－ １１７

，

４１１

，

２９４．１７ ３．０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３６ －４１．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 ０．４１ １３．８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 ０．４１ １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４８％ －１．５８％ １２．７１％ －０．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４％ －１．７２％ １１．６７％ －１．４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８１

，

９４０．１３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１

，

８８９

，

６５４．４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４９０

，

８９１．８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

，

９７５．１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３０

，

４５９．２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６９５

，

７２１．４４

合计

１０

，

０５６

，

４５０．２７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５

，

９０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黄山永佳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９２

，

１９７

，

６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

，

１９７

，

６９５

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

１４

，

７４８

，

５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７４８

，

５５２

大永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８０

，

３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９８０

，

３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４０７

，

１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４０７

，

１９４

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７

，

８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５３７

，

８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３７３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３７３

，

３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４

，

９８７

，

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８７

，

７４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

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５３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５３

，

０４２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６１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６１

，

３５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和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较年初增长

１０９．４１％

，股本和资本公积分别较年初增长

７７．９９％

、

９２．７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公

开发行股票融资所致；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

７５．２１％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和设备款所致；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１２５．５６％

，主要

系支付关税和代征增值税，发票未到账核销所致；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

１２２．０６％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投入所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及其他非流动负债分别较年初增长

３６．１６％

、

３３．３３％

，主要系项目资金到账所致。

本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５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限制性股票列支的费用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及研发费用

及税金等增加所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存款息及汇兑损益冲减财务费用；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

本期收到补贴收入入账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２０％

至

４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１７

，

７４１．３

至

２０

，

６９８．１８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７

，

８４４

，

１７０．７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

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３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参观生产现场

，

了

解行业未来发展及

公司经营运作情况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江继忠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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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2-030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于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由于收购太原煤

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

股权为关联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王良彦、胡耀庭、杨晓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收购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3

票

,

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2-031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于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5

人，实际参加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收购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2-032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事项。

2012

年

10

月

18

日，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太原煤炭气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签署了《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

"

股权转让协议

"

）。 公司拟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龙泉公司

"

）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收购集团公司持有的龙泉公司

9%

股权。

2

、本次交易的交易双方是公司与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审议程序。

2012

年

10

月

22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6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集团公司持有的龙泉公司

9%

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良彦先生、胡耀庭先生、杨晓先生回避表决。

目前龙泉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95,840.14

万元，最终的转让价格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备案的数

值为准。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如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调整后，本次关联交易拟收购

的龙泉能源

9%

股权的评估值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 公司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

了同意此项交易的独立意见。

5

、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集团公司持有龙泉公司的股权系国有股权，评估报告需经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审核备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良彦

注册资本：

127,989.93

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

83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83

年

7

月

5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晋国税字

140111110014454

；并地税税直五字

140109110014454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通过铁路经销焦炭（有效期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供应；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

"

三来一

补

"

业务。 焦炭、煤气、洗精煤，煤气表，灶，管，建材，苦荞醋，盒子房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煤气技术咨询、管网

设计、安装维修；汽车运输；通讯、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应用；煤炭开采（只限分支机构）。 住宿、餐饮服务（只

限分支机构）。 （上述经营项目限取得许可证的单位经营）。

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12,566.67

万元，净资产

474,269.46

万元；

2011

年

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630,597.33

万元，净利润

27,126.47

万元。

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49.45％

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公司与集团公司为关联单位，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龙泉公司基本情况

龙泉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8

日，位于太原市娄烦县静游镇上龙泉村，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9

亿元，法定代

表人田新虎。 龙泉公司主要负责

500

万吨龙泉矿井项目的开发与建设。 一期项目包括建设一座年产

500

万吨

原煤的现代化矿井及配套的洗煤厂，建设

5.5

公里的铁路专用线。

2009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工建设，现正在施工

建设期，还未正式投产。

2

、标的资产概况

经公司与集团公司协商一致，集团公司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龙泉公司

9%

股权，对应出资额为人民币

8100

万元。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龙泉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

"

信会师报字

[2012]

第

114059

号

"

《审计报告》，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龙泉公司净资产为

86,897.03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205.41

万元。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龙泉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

了评估，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出具了

"

银信资评报（

2012

）沪第

465

号

"

《评估报告》，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为评

估基准日，龙泉公司的净资产值为

95,840.14

万元。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无设定质押以及其他担保权利之情形。 如因任何第三方对该股权主张权利，导致

公司遭致损失的，集团公司应相应承担违约责任。

3

、股权转让前后龙泉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

⑴

股权转让前龙泉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龙泉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9

亿元，出资比例分别为公司

42%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煤股份

"

）

40%

、集团公司

18%

。

⑵

股权转让后龙泉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公司已经知悉，集团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龙泉公司另外

9%

股权转让给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煤集团

"

），公司同意此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龙泉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为：公司

51%

、中煤股份

40%

、中煤集团

9%

。

四、股权转让后龙泉公司股东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煤股份是中煤集团于

2006

年

8

月

22

日独家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公司。

2006

年

12

月， 在香港成功上市，

2008

年

2

月回归

A

股。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

王安，注册资本

1,325,866.34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矿开采（有效期以各煤矿相关许可证的有效

期限为准）；煤炭批发（有效期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铁路、港口、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

理；煤化工、煤焦化、煤层气、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的投资与管理；煤矿机械设备研发、制造与销

售；工程设计、勘察、建设施工、招投标代理、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焦炭制品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

业管理。

中煤股份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585.23

亿元，负债

632.05

亿元

,

股东权益

953.18

亿元，

2011

年营业收入

888.72

亿元，净利润

103.05

亿元。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煤集团前身为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总公司。 中煤集团自

1982

年

7

月

26

日设立以来，经多次重组变更，

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更名为

"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

根据中煤集团

2011

年

9

月

22

日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550,006.3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安，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

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煤炭出口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的勘

探、煤炭及伴生产品的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炭焦化和制气、煤层气开发、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

工，煤矿机械设备制造、科研、设计、工程和设备招投标、工程勘察、工程建设施工和监理、咨询服务等项目的

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 机械设备的销售；焦炭制品的销售。

中煤集团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123.78

亿元，负债

1,025.40

亿元，所有

者权益

1,098.38

亿元；

2011

年营业收入

1,153.87

亿元

,

净利润

71.11

亿元。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收购集团公司所持有的龙泉公司

9%

股权的价格，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最终审核备案的龙泉公

司净资产评估值为准计算， 具体为： 股权转让价格

=

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龙泉公司净资产评估

值

×9%

。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集团公司支付全部收购股权转让价款。

2

、集团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给予必要

的配合。

3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按照受让股权的比例承担集团公司已经为龙泉公司提供的担保责任，转担保

的具体手续经与债权银行协商后办理。

4

、本协议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之日起生效：

（

1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批准；

（

2

）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5

、按照法律法规，应由双方各自负担的税金，均由双方各自负责承担。

6

、为履行本协议之目的需要双方共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双方按照公平的原则共同分担。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资产目的：公司收购集团公司所持有的龙泉公司

9%

股权，能够进一步优化龙泉公司的股权结构，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龙泉公司

51%

的股权，将成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利于龙泉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有利于增加公司优质炼焦煤资源储量，实现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体现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的影响：龙泉公司

500

万吨现代化矿井及其配套的洗煤厂和铁路专用线的基建工程已接近尾声。

公司完成收购集团公司

9%

股权后，有利于公司强化龙泉项目建设的管理和顺利推进，有利于公司煤炭资源

储备及煤炭产能快速扩张、实现公司建设煤、焦、化基地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公司转型跨越式发展；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公司煤炭营销网络，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

增长点，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八、前期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2

年

1

月至

9

月，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6774.46

万元；支付土地租赁费

2930.25

万元；关联方建设煤矿工程款支出

17263.26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本次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此项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

如下意见：公司收购集团公司持有的龙泉公司

9%

股权，是为了进一步优化龙泉公司股权结构，确保龙泉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股权转让协议

5

、评估报告

6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收购太原

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

股权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

、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将此

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2

、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人数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

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独立董事：

秦联晋 朱剑林 陆 军

2012

年

10

月

22

日


